
2022 年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部门重点
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评价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我院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各项专项活动，推动司法救助各

项工作措施落实，努力开拓司法救助案源，实实在在发挥“救

急解困”的功能作用，展现“司法为民”的政治担当。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

根据《广东省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指引》（粤检

发刑申字【2017】6 号）的要求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
积极主动开展司法救助工作，深挖司法救助线索，依法

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提高司法公正影响力。

（四）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说明

2022 年我院司法救助资金项目预算 80.16 万元（一般公

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），实际发放救助金 80.16 万元，预算

执行率 100%。

（五）项目实施情况

2022 年该项目共保障司法救助案 35 件 35 人，合计支

出 80.16 万元，司法救助金申请及发放流程规范，依法保障

了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的顺利进行。

二、绩效评价项目概述

（一）评价目的

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完善管理制度，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



平，规范支出行为，增强支出责任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

依据项目绩效目标，设置年度产出、社会效益、服务对

象满意度等方面绩效三级指标。参照支出率、发放及时性、

救助人数等是否完成计划指标进行评分。

三、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

（一）总体结论

年度内积极主动开展司法救助工作，项目已顺利完成预

期目标，实施过程规范，效果良好。综合得分 100 分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分析

1、产出效益分析

产出数量—司法救助案件立案数-得分 20，质量指标—

案件结案率-得分 20。

2、效益指标分析

社会效益指标—当事人合法权益有效维护—得分 20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分析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—司法救助对象满意度—得分 30。

四、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

司法救助金是做好司法救助工作的基础和保障。我院严

格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要求，能动履行司法救助职能。

一是强化资金保障，积极沟通协调争取财政支持，确保司法

救助金保障到位；二是规范救助金发放流程，健全财务审批

制度，全面审核后专款专用发放司法救助金到救助申请人个

人账户；三是加强预算调整，根据年中司法救助资金的使用



情况，及时提醒业务部门人员推动预算执行，并随时根据业

务部门的实际需求动态调整预算。

五、存在问题或不足

绩效编制工作不够严谨，个别指标难以量化。

六、相关建议

加强对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文件的学习，进一步提高

绩效指标的有效性和贴合性。


